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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国矿业大学纪委办公室文件 
 

 中矿纪委办〔2024〕1号 

 

 

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加强对学校中层领

导干部的日常教育、管理和监督，综合掌握学校中层领导干部

廉政情况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

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廉政档案”是指记录学校中层领导干

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、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及廉洁自律表

现，客观反映干部廉政情况的相关材料。 

第三条 廉政档案建档对象为全校中层领导干部(含校属全

资骨干企业负责人、转任职员的原处级干部、直附属单位负责

人、实体化运行的学术平台负责人)。 

第四条 廉政档案管理工作应遵循实事求是、客观真实，归

口负责、一人一档，活页管理、动态更新，规范保存、便于查询

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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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廉政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任免情况、人事档案情况、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受

到处理的情况； 

2.巡视巡察、信访、案件监督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移交的问题

线索和处置情况； 

3.开展谈话函询、初步核实、审查调查以及其他工作形成的

有关材料； 

4.党风廉政意见回复材料； 

5.其他反映廉政情况的材料（包括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表、民

主评议、测评结果；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；任期经济责任审计

报告等） 

第六条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，廉政档案相关纸质材料由相应

管理部门归入干部人事档案或学校档案馆。纪检部门所管理的

廉政档案，主要以电子材料为主，由纪检部门利用廉政档案管

理库进行管理。 

第七条 纪检部门的廉政档案管理人员要定期从纪检、组织、

人事、审计等部门收集相关廉政档案材料，以电子档形式上传

到廉政档案管理库，维护廉政档案内容的完整性。对新增建档

对象，要及时建档、审核、完善；对调离学校、退休、辞职、辞

退、死亡或被给予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的，廉政档案不再更

新，归入历史档案库备查。 

第八条 纪检部门的廉政档案管理库，保存在纪委办公室专

门的不联网计算机上，指定专人负责管理；管理人员要严格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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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保密制度。 

第九条 廉政档案主要用于以下情形： 

1.为回复党风廉政意见提供参考； 

2.为处置问题线索提供参考； 

3.为开展任前廉政谈话、提醒谈话、诫勉谈话及采取组织措

施等提供参考； 

4.为列席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，开展巡视巡察、监督检查、

审查调查和问责处理等工作提供参考； 

5.为分析单位政治生态情况提供参考； 

6.为其他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需要的情形提供参考。 

第十条 廉政档案的查阅、使用，需经过纪检监察部门领导

批准；个人不得私自查阅、使用廉政档案；任何人不得查阅本人

及与本人有利害关系人员的廉政档案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校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学校中层领导干

部廉政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矿纪委办〔2018〕2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纪委办公室 

2024 年 9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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